
证券代码：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体育       公告编号：2022-015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浙江莱茵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挂牌转让所持香港莱茵达投资有限公司100% 

股权进展情况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剥离低效资产，及时收回投资，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召开了第十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三级全资子公司香港莱茵达投资有限

公司 100%股权转让方案的议案》。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浙

江莱茵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莱茵达”）在西南联交所公开挂牌转

让香港莱茵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莱茵达”）100%股权，相关挂牌信

息已在西南联交所指定的网上交易平台第四产权（www.dscq.com）公开披露。 

截至 2022 年 1 月 28 日挂牌公告期结束，共征集到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莱茵达控股”）1 家符合受让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最终成交价为 2,600

万元。 

莱茵达控股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经公司 2022 年 2月 21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联董事郦琦、丁士威对本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2-014）。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2539065131 

法定代表人：高靖娜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0,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5 年 4 月 20 日 

登记机关：堆龙德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团结路口远大商厦 504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不得从事担保和房地产业务；不得参与发起或管理公

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

存款、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

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纺织原料、金

属材料（不含钢材）、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品）、装饰材料、五金交电、

电梯、家用电器、煤炭（无储存）、矿产品、木桨的销售、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计算机软件设计及系统集成工程，经营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东类型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高继胜 自然人股东 7,500.00 75% 

2 高靖娜 自然人股东 2,500.00 25% 

合计 - 10,000.00 100% 

（二）关联方的历史沿革 

莱茵达控股成立于 1995 年。2018 年 7 月份，公司注册地址从浙江省杭州市

西湖区迁址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目前主要经营业务为自持房产租赁

和对外投资。 

（三）关联方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取得莱茵达控股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 

（四）关联关系说明 

莱茵达控股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

规定莱茵达控股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五）关联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的说明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莱茵达控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香港莱茵达投资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4 年 1 月 10 日 

3.住所：ROOM D 10/F TOWER A BILLION CENTRE 1 WANG KWONG 

ROAD KOWLOON BAY KL 

4.注册资本：港币 3,840 万元 

5.经营范围：进出口贸易和投资咨询 

6.股权结构： 

 

 

                       100% 

 

 

                       100% 

 

 

7.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经

审计） 

2021年 10月 31日      （经

审计） 

资产总额 5,250.26 5,129.47 

负债总额 216.73 2,600.68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莱茵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莱茵达投资有限公司 



净资产 5,033.53 2,528.79 

项目 2020年（经审计） 2021年 1-10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78.90 -2.44 

净利润 -78.90 -2.44 

根据四川金利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川金资评（2021）字第

005 号资产评估报告，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0 月 31

日，香港莱茵达所有者权益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598.35 万元，较股东全部权益账

面价值增值人民币 69.56 万元，增值率 2.75%。 

特别事项说明：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涉及的亚洲职业篮球管

理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未能提供所涉交易性金融资产相关财务资

料，向评估机构提供了香港莱茵达和程万琦签订的《亚洲职业篮球管理发展有限

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及 2017 年 1 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本次

评估目的是拟转让股权所涉及香港莱茵达的股东全部权益，主要依据《企业会计

准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第八条的规定，公允价值计量方

式第一层级为：根据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价格为公允价值。评估工作人员按上述

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还款计划及计算方法对该项金融资产进行估值。 

8.其他说明 

截至目前，浙江莱茵达持有的香港莱茵达 100%股权不存在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四川金利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川金资评（2021）字第

005 号资产评估报告结果，确定的本次交易价格挂牌底价为 2,6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1 月 28 日挂牌公告期结束，共征集到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

茵达控股”）1 家符合受让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最终成交价为 2,600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产权交易合同（股权类）》 

转让方（甲方）：浙江莱茵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交易价款 

本次转让的香港莱茵达 100%股权的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2,600 万元。 

2.支付方式 

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将受让方已支付的交易保证金中的 2,600 万元转为交易

价款，并在扣除转让方应支付的交易服务费 8.595 万元后，将剩余款项转至转让

方指定账户。 

3. 产权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的处理 

（1）受让方成功受让香港莱茵达股权后，需代香港莱茵达向转让方清偿其

部分减资款人民币 556.53 万元，受让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

次性支付至转让方账户。 

（2）受让方受让香港莱茵达股权并代为清偿前款债务后，香港莱茵达剩余

债权债务中：香港莱茵达子公司香港莱鸿翔体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

莱鸿”）应收莱茵体育的款项欧元 2,750,796.27 元（按审计基准日汇率折合人民

币 20,532,768.60 元），待莱茵体育履行完毕相关程序后由莱茵体育支付至香港莱

鸿；再由香港莱鸿在收到该笔款项后 3 个工作日内向香港莱茵达支付欧元

2,738,561.80 元（按审计基准日汇率折合人民币 20,441,446.84 元）；香港莱茵达

在收到该笔款项后 3 个工作日内，应向浙江莱茵达支付结清剩余减资款（即港币

29,000,000.00 元扣除受让方已代为清偿的减资款项人民币 5,565,336.56 元后的剩

余款）、向莱茵体育支付结清港币 17,694.77 元（按审计基准日汇率折合人民币

14,538.73 元）、向 DealGlobe Limited 支付结清港币 2,566,141.09 元（按审计基准

日汇率折合人民币 2,108,444.17 元）。香港莱鸿应收香港鸿翔企业管理公司的欧

元 317,598.81 元（按审计基准日汇率折合人民币 2,370,652.79 元）的款项，由浙

江莱茵达负责协调收回。（前述审计基准日为 2021 年 10 月 31 日，具体以结算时

实际汇率折算的人民币金额为准） 

（3）浙江莱茵达注册资本为港币 3,840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为港币 3,415.17



万元，其未实缴注册资本部分由受让方在股权交割日后承担实缴义务。 

4.产权交接事项 

本次交易获得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由转让方主导标的企业完成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即在香港注册处办理

变更登记手续）并指派专人负责相关事项的具体办理，受让方需全力配合办理变

更登记手续。 

本次交易涉及需向有关行政部门（包括但不限于商务部门、发改部门、外管

部门）办理备案或审批的，交易双方应在获得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

易凭证后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共同履行相关申报义务，并由转让方指派专

人负责相关事项的具体办理，受让方需全力配合提供相关办理资料。 

在评估基准日（2021 年 10 月 31 日）至股权交割日（以股权变更登记为准）

期间，与交易标的相关的盈利或亏损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转让方对本合同项下

的产权交易标的、股东权益及标的企业资产负有善良管理的义务。 

（二）《产权交易合同补充协议》 

莱茵达控股成功摘牌后，为明确后续具体操作细节，交易双方签署了《产权

交易合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浙江莱茵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乙方向西南联交所监管账户支付的人民币 3,295.47 万元履约保证金，在本

次交易中的具体支付结算流程： 

（1）西南联交所已将监管账户中的 1,300 万元划至股权交易保证金账户，

主合同前述生效后，该笔款项转为本次标的股权交易部分价款； 

（2）西南联交所将监管账户中的剩余资金用于乙方支付完毕标的股权交易

剩余价款和乙方应向西南联交所支付的交易服务费； 

（3）在完成前述支付后，西南联交所将监管账户剩余款项退至甲方指定账

户； 

（4）甲方在收到西南联交所退回款项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根据主合同约

定将应由乙方代标的公司向甲方清偿的人民币 5,565,336.56 元债务款项实施扣款，

扣除后的剩余款项支付至乙方账户。 



2.在评估基准日至标的公司管理权转移日（即办理内部股东名册变更、公章

管理权移交）期间，甲方对交易标的、股东权益及标的公司资产负有善良管理的

义务，甲方应当确保这期间标的公司不进行股权结构调整、利润分配等可能对标

的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并有效控制标的公司的费用开支，在主合同签

订后至标的公司管理权转移日期间，标的公司单笔支出超过 1 万元（含）或者累

计支出超过 5 万元后的所有支出，均应取得乙方的书面确认。 

3.标的公司的应收应付款项由甲方负责处理平衡,并协调各方采取包括但不

限于债权债务重组、债权债务抵消等方式，乙方应予以充分全力配合。 

4.甲方承诺，自 2019 年 6 月 5 日莱茵体育控股股东变更至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0 月 31 日，除减少香港公司注册资本外，甲方在标的公司管控模式和经营独

立性上保持与莱茵体育控股股东变更前一致，不存在干扰标的公司经营而导致其

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且对本次交易作出的陈述和说明是客观、有效的。 

5.本次交易的交接手续包括标的公司完成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即在香港注册

处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以及本次产权交易涉及向有关行政部门（包括但不限于商

务部门、发改部门、外管部门）办理备案或审批手续，履行相关申报义务。 

6.因本协议第五条约定本标的公司交接手续时间长，双方确定，在乙方按照

本协议第一条约定清偿人民币 5,565,336.56 元债务之日起，甲方将标的公司股权

对应的管理权转移给乙方，包括办理内部股东名册变更、公章管理权限转移等事

宜，乙方有权处置资产、转让股权，有权根据标的公司及下属公司章程的规定变

更董事、监事、高管等人员，甲方应予以全力配合。标的公司管理权转移后产生

的亏损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 

六、2022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莱茵达控股及受同一主

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250 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出具了一致同意将本次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的事前认可意见并就本次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

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通过此次股权转让，将加速优化公司资产结构，集

中优势资源加快发展，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郦琦、丁士威依

法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八、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此次股权转让，将加速优化公司资产结构，集中优势资源加快发展，有

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本次交易为公司下一步发展提供资金储备，并将对公司现

金流产生积极影响。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三级全资子公司香港莱茵达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转让

进展情况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 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产权交易合同及补充协议； 

5.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况表。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